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截至2021年9月12日）

截至9月12日上午，荆州共收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42件，已办结2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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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观音垱镇政府将湖心亭用土围住，
用生活垃圾、医疗垃圾约13万立
方米进行填埋，准备将该地开发为
商品房。多次反映后，用土、建筑
垃圾进行覆盖，导致井水异味、农
田无法灌溉。

荆州市公安县长江分洪区公安段
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肆意打穿长江
公安段江堤为自己的虾田养殖取
水，破坏生态湖泊。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大桥旁的洪湖
市垃圾处理厂，离洪湖岸边仅有
20米，臭气熏天，对附近居民正常
生活造成影响。

荆州市荆州区西城街道三义街16
号小区内的荆州市公安局荆州分
局早餐食堂，不符合规划，噪音扰
民。

行政
区域

沙市区

公安县

洪湖市

荆州区

污染
类型

生态

生态

大气

噪音

调查核实情况

沙市区观音垱镇湖心亭区域是一处面积约15亩的废弃坑塘，位
于观音垱村1组两排居民房之间。

经查，湖心亭区域曾于2000年左右至2017年5月用于堆放生
活垃圾，没有填埋医疗垃圾，2017年5月已将堆放垃圾转运，进行无
害化处理；转运完成后，曾计划在该区域修建广场，并实施表层覆土
处理，未计划开发为商品房；周边井水及灌溉用水水质均达到有关
标准。该信访件属实。

信访人反映的穿堤取水管为公安县2021年3月已取缔的斗湖
堤镇西湖渔场堤段穿堤取水管。该处取水管位于荆南长江干堤对
应桩号663+700处，管道直径200mm，长约180米，为西湖渔场养
殖户违法取水所建设。西湖湖泊于2020年7月由公安县政府收回
湖泊承包经营权，实现人放天养，已不存在投肥养殖行为。2021年
9月8日至10日，公安县长江河道管理局与县水利和湖泊局组建联
合工作专班，对全县所辖85.6公里长江干线进行了仔细排查，未发
现新增穿堤取水的违法行为。信访人反映情况属实。

一、该垃圾填埋场位于洪湖螺山镇新联村，洪沙公路北侧，距离
市中心约7.5千米，距城区边缘1.5千米，场界西面距洪湖岸边约1.7
千米，离排水河最近距离的西北角场界距排水河约80米。信访人反
映的“离洪湖岸边仅20米”，经调查不属实。

二、目前洪湖市焚烧发电厂已开始接收垃圾，垃圾填埋场已停止
运行，近期对垃圾场进行揭膜整形处理，产生了一定的异味。信访人
反映的“臭气扰民，对附近居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经调查属实。

一、噪音扰民，2021年9月9日，荆州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成
员路明带领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荆州区公安分局、区城管局
等部门对该信访事项进行了现场调查处理及专项督导。经调查，区
公安分局食堂从凌晨4点左右开始早餐作业，在作业过程中，其油烟
净化器、鼓风机、吸烟罩运行产生的噪声对左邻右舍的住户造成一
定影响。信访人反映噪音扰民事项属实。

二、不符合规划经查，2013年9月13日，荆州区公安分局在原
荆州市国土资源局办理了该宗地国有土地使用证（荆州国用（2013）
第1010100130号）；2016年8月18日，取得原荆州市城乡规划局该
宗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许可证号：建字第JGC20160072号）；2016
年4月13日，区公安分局食堂经营者荆州市晨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在原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营业执照；2017年5月15日，该
食堂经营者在荆州市荆州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理了食品经营
许可证（许可证编号：JY24210030003823）。区资规局查阅了相关法
律条款，明确答复:该宗地上建筑物用作单位食堂不需要办理规划
许可审批事项。信访人反映不符合规划事项不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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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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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湖心亭区域曾堆放过生活垃圾的情况，沙市区已责成观音垱镇人
民政府立即对该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定期巡查；迅速开展区域土壤环境初步
调查，计划在调查结果（三个月左右）出来后，报上级有关部门进行专家评
审，并根据评审意见，开展下一阶段工作。

2021年3月9日，公安县河长办、县长江河道管理局在联合开展岸线巡
查时发现西湖渔场穿堤取水管后，立即固定问题证据。3月10日，公安县水
政监察大队对西湖渔场下达自行拆除取水管通知书，并于当天对该处取水
管进行取缔拆除。拆除后对破损的内外堤坡及平台进行培土碾实，恢复堤
防原貌。

9月8日，洪湖市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到垃圾填埋场进行督办，并召开会
议进行安排部署。同时开展以下工作：一是迅速开展核查。洪湖市城管执
法局、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和螺山镇组建专班，按交办涉及的内容进行
现场检查核实。二是立行立改。9月8日晚，已完成场区土工膜全覆盖；对
场区及周边加强消杀工作，增加除臭灭蝇生物制剂的用量和频次，减少气体
挥发；对排查土工膜破裂处并进行焊接；对场区周边环境进行整治。三是下
一步将制定整改方案，严格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整改到位。

一、2021年9月8日一9日，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委托湖北天欧检
测有限公司对区公安分局食堂噪声进行了监测，根据天欧检委字﹝2021﹞
1382号检测报告显示：3#东面2楼203点位噪声等效声级59分贝，超过《社
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规定的2类排放限值9分贝。

二、9月9日，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对区公安分局下达了《关
于荆州市公安局荆州区分局环境问题的监察通知》，责令该局立行立改。

三、荆州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迅速启动了整改工作。在 9月10日对
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报送的《关于我局食堂噪音问题的回复函》中，明
确了自该日起取消食堂早餐供应，并制定了整改措施：（1）将食堂操作间通
往餐厅的路面地平改为橡胶地板，推送车改为充气轮胎，减少与地板摩擦的
噪音。（2）将食堂操作间通气孔用砖沙堵塞，防止气味泄漏。（3）根据环保监
测食堂设备噪音频率标准，修缮完善设备达到符合的要求。（4）加强食堂工
作人员思想教育，使用餐具要轻拿轻放，不要大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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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拟对道路交通违法逾期
未处理车辆进行公开挂牌处置，公告
如下：

一、标的名称：荆州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局收缴的道路交通违法逾期未处
理车辆，包括两轮摩托车、三轮摩托
车、小汽车和货车。

二、挂牌价格和保证金：两轮摩托
车120元/辆、三轮摩托车150元/辆、
小汽车400元/吨、货车600元/吨。

保证金：5万元。
三、标的数量：以服务期限内实际

移交数量为准。
四、服务期限：2年。
五、处置方式：挂牌期满，经资格

审核，如只有一家符合受让条件的意

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的方式成交；挂
牌期满，经资格审核，如有两家或以上
符合受让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
竞价方式成交。

采取竞价方式，各合格意向受让
方在规定时间提交投标函，填报唯一
价格系数（即4类车辆价格系数一致），
各车辆报价=各车辆挂牌价×价格系
数，各车辆基准价格系数为1。

六、意向受让方资格条件：
1.意向受让方必须为报废机动车

拆解回收企业，具有国家认定的回收
拆解企业资质。

2.机动车拆解回收企业的拆解经
营场地必须在荆州市城区范围内，便
于公安交管部门监管。

七、重大事项说明：
1.报废处置车辆主要为两轮摩托

车和小汽车，包含部分三轮摩托车和
货车。车辆分布停放于荆州城区内几
个停车场内。

2.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
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委托方签订合
同，合同样本详见附件。

3.受让方（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
须严格遵守《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
法》规定，对移交车辆进行回收、拆解，
根据要求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

4.两轮摩托车和三轮摩托车计价单
位为辆，小汽车和货车计价单位为吨，车
辆吨位数按车辆铭牌上吨位计算。

5.其他事宜详见合同样本。

八、挂牌公告期：2021年 9月 13
日至2021年9月26日。

请有意受让并符合受让条件者于
2021年9月26日17时前（到账为准）
将全额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指定账户并
持保证金进账凭证到我公司办理意向
受让报名登记手续。详情请查阅我公
司网站http://www.jzcqzx.com/。

保证金及价款统一结算账户：
账户名称：荆州市产权交易中心
开 户 行：565168681456
账 号：中国银行荆州大桥支行
联系电话：0716-4088513 李经理
联系地址：荆州市沙北新区楚天

都市朗园22号楼3楼
2021年9月13日

报废车辆处置挂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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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8.0级汶川特大
地震骤然发生，造成近10万同胞罹难
或失踪……

面对严重灾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展现了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
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迸
发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
赢得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以人为本、血肉相连——
凝聚不屈的力量

绵竹汉旺广场的塔钟，永远定格在

2008年5月12日的14时28分。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间把

抗震救灾确定为全党全国最重要最紧
迫的任务，迅速组织各方救援力量赶赴
灾区。

72小时内调集14.6万陆海空和武
警部队官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

灾害生活补助应急资金紧急下拨，保障
灾区群众生活物资急需；灾区各级党委
和政府、广大干部群众紧急动员、迅速
行动……

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8.4万
多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149万
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多万名伤病
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万名紧急转移
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震后第11天，灾后重建规划编制
工作启动。3年内，中央共调度、安排了
各类政府性资金和公益性资金3000多
亿元，确保灾后重建顺利进行。

今日汶川，新楼耸立，水绿山青，最
漂亮的是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
代的是医院。昔日满目伤痕的地震灾
区浴火重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中国
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以舍
生忘死、冲锋在前的精神，书写了与人

民血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震发生那一刻，东汽中学教师、

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双臂将学生掩护
在自己身下，用生命诠释责任与师魂。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时任北
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兰辉强
忍地震失去3名亲人的悲痛，不眠不休
地投入救灾工作中。担任北川县副县
长时，他勇担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繁
重、艰难的灾后重建工作任务，为保证
群众走上“放心路”奔波于途，最后殉
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万多支“党员抢险
队”“党员突击队”“党员服务队”“党员
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灾第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为灾

区人民战胜灾难、重建家园注入了强大
精神动力。

地震发生后，邹凌从天津赶到映秀
灾区。从抢险救援到灾后重建，再到脱
贫攻坚，他一直留在映秀。如今，他担
任映秀镇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渔子溪大院、
矿泉水厂等集体企业，将企业收益无偿
赠送给全村老百姓，让村民变股民。看
着村民们的笑容，邹凌很欣慰。

一对一、一帮一。汶川地震发生
后，按照中央作出的对口支援的决策，
19个对口支援省市，带着700多亿元援
建资金，肩负着庄严使命，迅速奔赴灾
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
挥的崔学选，冒着余震造成的滑坡和
飞石危险，带领援建人员踏遍了北川
县桂溪乡的山山水水。2009年7月13
日，因连续超负荷工作，他倒在了援建
路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作，告
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希望。灾区
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子，发扬自力更
生、互帮互助精神，在一片废墟上重建
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场
举世罕见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
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
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
中不断得到丰富、在一次次重大考验中
不断得到升华。

2013年4月20日，汶川地震灾区
旧伤初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又发生
7.0级大地震。汶川地震所凝结的抗震
救灾精神再次体现在芦山救灾工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
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
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气
神。”抗震救灾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
灾工作。

越是艰险越向前——从汶川、玉
树到芦山、鲁甸，在一次次地震灾难
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升华，中华
民族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灾区重建的宝贵
财富，更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
来的胜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灾、
抗震救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应急能力
明显增强。

今年5月14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
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四川省政府
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联合举行“应急使

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演习结束一
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濞6.4级地震、青
海玛多7.4级地震，应急管理部协同相
关地区迅速部署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演
习成果得以运用，对于及时有力应对地
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发
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
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发挥组织领导、统
筹协调、提供保障等作用，坚持属地管
理、分级负责，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
配合的工作局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
要目标；坚持以防为主、综合减灾，注重
将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
化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
神动力，必将激励我们在经受各种考验
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抗震救灾精神述评—抗震救灾精神述评

四川省北川县灾区，武警战士抬着刚救出的伤员。（新华社 发）

在四川省汶川县灾区，直升机向汶川地区运载救援物资后搭载伤员离开。 （新华社 发）

遗失声明
▲ 胡 伟 （ 身 份 证 号 ：

421002198105163817）不慎遗失由荆
州奥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
湖北增值税普通发票2份，发票代码：
4200164350，发票号码：06264792，
金 额 ：267313 元 ，发 票 代 码 ：
4200164350，发票号码：06264791，
金额：246353元，房号：17栋 1单元
28层1-2801号，声明作废。

▲刘燕子，因保管不善，将使用
权人为刘克槐（曾用名刘克怀）的，
登记坐落于监利市容城镇张胡村的
国 有 土 地 使 用 证 遗 失 ，证 号 为
870821号。因该证书遗失所产生的

民事纠纷和法律责任，概由权利人
自行承担。

招标公告
招标人：荆州纪南文化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招标内容：“纪南·曲池里”前期物业

管理。
项目地点：荆州市武王大道与高

阳大道交汇处
招标对象：具有物业服务经营资

格且信誉良好管理经验丰富的物业
服务企业。

报名时间：2021 年 9 月 17 日
17时前

报名要求：（详见荆州物业网
查询）

报名地点：荆州市洪星招投标代
理服务有限公司（北京西路423号）

遗失声明
刊登热线 8512333


